
 
 

 
 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国家
电投-人保资产-中电福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碳
中和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金运用关联交易

的信息披露公告

        根据《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
的通知》（银保监规〔2022〕11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
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44号
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投资国家电投-人保资产-中电福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碳中和
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
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       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
”）于2025年11月28日签署《国家电投-人保资产-中电福建
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碳中和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
证券认购协议与风险揭示书》，以委托资产认购国家电投-
人保资产-中电福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碳中和绿色资产支持
专项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计划”）。本计划由中国人保资
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资产”）设立，募集资
金规模23.76亿元，本公司认购金额4.75亿元（优先级）。本
计划的管理费为一次性收取，按照本公司认购比例计算
（100万元/23.76亿元*4.75亿元），关联交易金额（管理费
）约为19.99万元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        本计划募集资金规模23.76亿元，用于购买基础资产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关联方: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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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:（三）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关
联关系类别中第（一）项所列关联方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
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，第（二）项所列关联方控制的法人
或非法人组织

       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
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2022年第1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规
定，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持有本公司5%以下股权
的股东以及本公司控股股东——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
限公司控制的法人，构成本公司关联方。

（二）关联方情况

关联方: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关联方名称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
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中央国有企业

法定代表人 黄本尧 注册地址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
易试验区世纪大道
1198号20层、21层

、22层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129800 成立时间 2003-07-16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14916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

管理运用自有资金，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
业务，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

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，国家
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。（依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三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监管关于资金运用关联
交易比例的相关规定。

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
（万元） 19.99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（一）定价政策

        本计划的管理费对所有委托人按照一致费率收取。该
定价政策符合行业惯例和一般商业规则，定价方式公允合
理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        本计划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上同类型的金融产品定价
，本计划的管理费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五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

（一）生效时间

        2025-11-28

（二）交易价格

        本计划的管理费为一次性收取，按照本公司认购比例
计算（100万元/23.76亿元*4.75亿元），管理费约为19.99万
元。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

        本计划设立日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。

（四）协议生效条件、履行期限

        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/签章，并加盖公章
或合同专用章或经有效授权的印章之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2025年11月28日至2047年9月20日。

（五）其他信息

        无。

六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        （一）根据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
委托资产投资指引》，授权人保资产在投资指引规定的范
围内进行投资。人保资产履行了完整的投资决策流程
，2025年10月13日，人保资产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
计划投资配置议案。（二）人保资产作为本公司受托管理
人，根据《办法》对本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进行穿透识
别。本公司按照监管规定及内部管理要求进行关联交易审
查。本公司委托人保资产进行保险资金的管理运用，授权
人保资产为本公司账户配置符合委托资产投资指引要求的
投资产品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        无。



 

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
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监管部
门反映。

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12月08日


